
清单编制说明

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中的相关条款，结合本清单编制说明，合理报价。

工程名称：：2025年市管市政设施大中修项目（第二批）
一、工程概况

本次施工范围：本项目位于无锡市。
二、工程招标范围

本工程招标范围包含隧道维修部分针对隧道变形缝渗水、横截沟损坏、设备用房开裂渗水等各类安全隐患问题进行的改造维修；支座维修部分对部分出现严重支座病害的市管桥梁进行支座的整体顶升更换，恢复桥梁正常使用功能；废弃道口整改部分和青祁高架伸缩缝维修等。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设计图纸。

2、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3年7月1日颁发的《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3、苏建价【2014】44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4、2014年6月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5、苏建价〔2016〕154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及苏建函价〔2019〕17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6、2018年11月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2018]第24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的公告》。

7、按省厅公告[2019]19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总价措施费中计入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

8、无锡市建设局有关文件。

四、工程质量、材料、施工等特殊要求

1、工程质量要求和具体施工做法详见招标文件、图纸及行业和国家发布的现行有效规范。

2、混凝土要求：为确保工程质量及环境保护要求，工程必须使用商品砼，所选择的商品砼厂家需报请监理人和发包人（招标人）批复认可。由于设计要求及施工的需要，本工程如有混凝土需掺加外加剂需要的，投标单位应充分考虑该项费用并将其计入相应报价中。

3、本工程使用商品混凝土，投标人自行考虑泵送或者非泵送。

4、投标人可先到工地踏勘以充分了解工地位置、交通、情况、道路、储存空间、装卸限制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工地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工期延长申请将不被批准。

5、工程施工时应符合对环境的要求。施工过程中需考虑扬尘的处理。

五、招标人自行采购材料名称、规格、型号及招标人暂列金额、专业工程暂估价
1、本工程暂列金额：本工程无暂列金
六、关于工程量清单编制及工程结算相关内容的说明

1、投标人在编制报价文件时发现本清单说明部分内容若与招标文件有矛盾时，投标人应提供书面答疑，要求书面澄清，若答疑阶段已过时发现，则以招标文件为准。清单项目特征只对工程项目的主要内容和工序做简要描述，不能详尽招标施工图中的每项说明与内容，如投标人未提供书面答疑，视为完成招标施工图中所有工作所需的费用均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2、本清单所列工程数量是根据图纸或现行情况估算和暂定的，仅作为投标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结算与支付应以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或监理工程师认可的尺寸断面或其他计量方法进行计量，经监理工程师确认，最终按工程量清单单价进行结算与支付。工程量清单所列工程量的变动，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件的效力，也不免除承包商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

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2013）中列举了各清单项目编码应有的工作内容，如无特殊说明，该工作内容即为工程量清单的工作内容，所有的工作内容所需费用均应包括在投标报价的综合单价内。

4、清单项目是施工工序的综合，招标人按规范编制的综合工序可能和设计图纸提供的“工程数量表”的计量单位及工序划分不一样，投标人应根据2013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规定的工程内容计算各项费用，计算施工工序数量应以设计图示（断面）尺寸为依据，设计图上所示的单位工程数量的含量只是参考。业主不承担由于设计图上提供的分项或分部工程量表缺陷而造成的各项索赔。

5、投标人应充分做好踏勘工作，负责做好施工场地周围高空线路（高压线等）、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构筑物的保护工作，并将预计可能发生的费用列入投标报价中。需特别提醒投标人，因施工现场现有的周边条件而采用的施工方案所增加的措施费，投标人需自行调查后充分考虑在相关的投标报价中，不得因此另行增加费用。

6、发包人（招标人）不提供超出定点线外的临时用地，若另需租用土地，费用视为已纳入合适的报价项目中。施工临时用电、用水由中标人自行解决，发生的申请和使用费用全部纳入投标报价，如有需要，发包人可协助中标人办理相关申请手续。

7、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中，要充分考虑临时设施的费用，报价中必须考虑应满足实现“标准化施工现场和规范化施工作业”的现场管理、标准化施工现场的要求。本工程临时设施费在招标控制价中已充分考虑，投标人应当合理估算后进行计取费率报价，若中标后因该项费用不足则视为含在投标报价中不再进行调整。

8、投标人应充分预计与工程所在地公安部门办理工地治安、管理手续所支付相应费用。费用包含工程自实施起直至工程竣工验收通过、移交手续完备，用于全面负责照管、维护本工程和用于本工程的材料、设备以及工地范围内既有市政设施而可能发生的损失。

9、投标人应当在进场后立即对本工程原地面地形复测确认，之后投标人有责任和义务保管好工地现场，如再发生由他人倾倒的建筑、生活垃圾等渣土等此类情况，清运处置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10、工程施工时应符合环保要求，充分考虑淤泥、淤泥质土、建筑垃圾、耕植土、杂填土的弃运等处理。报价时自行在投标价中考虑弃运过程中相关部门的管理规范要求而发生的环境保护费用、堆放场地的场地费（消纳费）以及掩埋等处置费用。对于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工程渣土、建筑、装修垃圾等，投标人应优先考虑采用湿化装卸，使用符合密闭条件的工具，按照核定载重量，在指定的时间、线路行驶，由此增加的费用，投标人应考虑在报价中。

11、沟槽及基坑（包括结构物基础）的土方开挖及回填工程量均按实际开挖的体积量计，定额工程量套用时即为实际开挖的体积，不需再考虑放坡、工作面而增加的工程量。但根据现场条件需要在土方开挖过程中采取必要的降水、支护等产生的措施费，由投标人在措施项目清单中自行考虑计入报价。

12、投标人可根据施工组织设计采取的方案自行相应增加措施项目。设计图纸提供的施工方案仅为参考方案，投标人在报价时应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充分考虑各自实际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及技术措施，据实报价，一旦中标，除非设计图纸发生重大变更导致施工方案变化，投标报价的措施项目均不再调整，因现场实际方案与投标报价时方案不一致引起的措施项目改变，也不再另计。中标人自行在措施项目清单计价中相应增加的措施项目均按项（总价）计量，其费用包干使用，结算时不再另行调整；费率措施项目中除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外，以费率形式计取的项目，费用不因工程造价调整而随费率调整；单价措施项目中按综合单价计价的，若调整时按变更原则执行，单价措施项目中按项计量的由中标人综合考虑并将其费用报入该项费用中，其费用包干使用，结算时不再另行调整。

13、投标人须充分考虑施工范围内可能发生的既有公用管线防护费用，除设计明确的采取结构保护可按相应清单细目计量外，其他事故措施性费用由投标人自行在措施项目清单中报价，今后不再另行结算。未将管线防护费纳入报价的，视为已包括在清单其他项目和总价中。若施工期间发生公用管线保护不力导致损坏、影响管线正常运行的情况，无论是否中标人自身行为所致，管线恢复及停运损失费用概由中标人承担（中标人当场查获责任人且责任人确认无误的，可由责任人承担），并视情节轻重及有关规定进行罚款。

14、施工红线范围内存在因拆迁等各种因素而遗留的建筑圬工（含不明来源的堆土、各种类型垃圾等）等混合料的结算办法：为避免投标人已报工程量清单中出现恶意的不平衡报价，针对该项工作量（属于施工图范围外工程量），在工程量清单数量中暂未预估或预估不足时，投标人进场施工，发现该部分工程量时，应当及时上报项目相关部门，经项目相关部门以书面形式确认处置办法后，方可进行施工和进入工程量清单数量结算。如投标人未经许可擅自处置而造成该部分工程量无法结算的，由投标人承担处置费用。该部分工程量的分部分项综合单价审核需参照投标价（或类似子目投标价）及关于无投标价时确定综合单价的办法,最终以两者综合单价的加权平均值作为超清单数量的结算单价。按照投标价（或类似子目投标价）及合同约定核价后，中标人不得以因自身清单报价水平低于市场价而拒不履行清运建筑圬工的义务，因而投标人在土石方报价时要充分踏勘工程现场情况并考虑到该部分工程清运所存在的报价风险。

15、投标人应按照住建部建办质〔2018〕31号文《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2018〕37号令《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和《大型工程技术风险控制要点》等相关文件要求，把应由投标人承担的危险较大的风险控制的费用综合考虑在投标报价中，并实施到位。
16、投标人须根据街道、社区、交警、建设单位等相关部门的意见确定施工方案，施工期间的临时便道和交通导行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考虑进投标报价。

17、办理交警手续过程中，根据交警或其他部门意见产生的交通方案、临时标志标牌等一切交警手续必备的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自行考虑进投标报价。

18、施工过程中相关检测费、开工验线、规划核实的费用投标人自行考虑进入投标报价。

七、不可竞争费如下表

	序号
	费用类别
	计算基础
	市政工程（%）

	1
	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费率(%)
	基本费率(%)
	分部分项工程费+单价措施项目费-工程设备费
	2.2

	2
	
	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
	
	0.31

	3
	规费费率（%）
	社会保险费率(%)
	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工程设备费
	2.7

	4
	
	公积金费率(%)
	
	0.47

	5
	
	环境保护税（%）
	
	0

	6
	税金费率(%)
	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按规定不计税的工程设备金额
	9




